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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尺度律师事务所

川渝东北（开江县）稻渔综合种养产业集群带建设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之

法律意见书

致：开江县开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四川尺度律师事务

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川渝东北（开江县）稻渔综合种养产

业集群带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以下简称“本期

债券”）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

责的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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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引言

一、释义

除非本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相关机构 实施机构：开江县开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本期债券
川渝东北（开江县）稻渔综合种养产业集群带建设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投资项目
川渝东北（开江县）稻渔综合种养产业集群带建设

项目

总投资（万元） 46000.00

二、律师应声明的事项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

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

委托事宜的合法、合规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

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

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2.本所律师向委托人提出了应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清单，并

得到了委托人依据该等清单提供的资料、文件和对有关问题的说

明，该等资料、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基础。

本所律师还就委托事项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向委托人有关人员作了询

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或者通过向相关政府部门征询取得相关部

门出具的证明文件。此外，对于本所律师认为对委托事项核查至关

重要而又缺少资料支持的问题，本所律师向委托人以及有关人员发

出了书面询问、备忘录，并取得了相关方及相关人员对有关事实和

法律问题的确认。

3.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委托事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

不对会计、审计、验资、资产评估、决策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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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审计报告、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

告、专项评估报告等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

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

证，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并评估这些数据、结论的适当资格和能

力，对此本所律师依赖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的意见对该等专业问题

作出判断。

4.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事

先书面同意，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5.本所律师同意全部或部分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

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6.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申请所必备的法

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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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正文

一、申请和项目实施机构的资格

1、发行主体

根据《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省、自治区、直辖

市政府作为专项债券的发行主体。本建设项目专项债券由四川省人

民政府作为发行主体。

2、实施机构基本情况

名称：开江县开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类型：国企单位

本所律师认为：相关机构系经批准成立，具备实施项目的主体

资格。

二、项目的情况

根据相关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1、项目概述

（1）项目名称：川渝东北（开江县）稻渔综合种养产业集群带

建设项目；

（2）项目建设地址：开江县；

（3）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拟对 2.9 万亩稻渔种养基地进行改造，包括田面平整、

防渗处理、安装防逃设施等，新建灌溉水渠 80公里，整治破损水渠

60 公里，新建基地生产便道 85 公里，机耕道 55 公里，新建提灌站

65 个，蓄水池 76 座，配套建设智慧养殖及溯源平台；新建 3500 平

方米农事服务中心，3000 平方米水稻苗种繁育基地，6000 平方米粮

食烘干中心；购置农业机械设备。主要详细建设规模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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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规模和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

序号 工程和费用名称
技术经济指标

单 位 数 量

1 稻渔种养基地 亩 29000.00

1.1 田面平整 亩 29000.00

1.2 防渗处理 亩 29000.00

1.3 防逃设施 亩 29000.00

2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2.1 生产道路 km 85.00

2.2 机耕道 km 55.00

2.3 新建灌溉水渠 km 80.00

2.4 整治破损水渠 km 60.00

2.5 提灌站 个 65.00

2.6 蓄水池 座 76.00

2.7 电气工程 项 1.00

3 智慧养殖及溯源平台系统 项 1.00

4 农事服务中心 ㎡ 3500.00

4.1 土建工程 ㎡ 3500.00

4.2 装饰装修工程 ㎡ 3500.00

4.3 安装工程 ㎡ 3500.00

4.4 设备购置 项 1.00

5 粮食烘干中心 ㎡ 6000.00

5.1 土建工程 ㎡ 6000.00

5.2 装饰装修工程 ㎡ 6000.00

5.3 安装工程 ㎡ 6000.00

5.4 设备购置 项 1.00

6 农业机械设备

6.1 动力换挡拖拉机 台 36.70

6.2 履带旋耕机 台 18.00

6.3 插秧机 台 22.00

6.4 植保机械 台 15.00

项目投资估算表如下：

项目投资估算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额 占总投资比例

1 工程建设费用 37144.75 80.75%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4523.79 9.83%

3 预备费 1211.95 2.63%

4 建设期利息 3082.80 6.70%

5 发行费用 36.70 0.08%

6 总投资 46000.00 100.00%

2、项目的审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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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江县开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书；

（2）取得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

（3）取得用地手续；

（4）取得环评手续；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投资项目所涉及的川渝东北（开江县）

稻渔综合种养产业集群带建设项目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复备案文件，

符合有关规划和产业政策，可将融资资金专项用于川渝东北（开江

县）稻渔综合种养产业集群带建设项目。

三、项目的公益性

《关于贯彻国务院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通知》（财

预〔2010〕412号）指出，“公益性项目”是指为社会公共利益服

务、不以盈利为目的，且不能或不宜通过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政府投

资项目，如市政道路、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公共卫生、

基础科研、义务教育、保障性安居工程等基本建设项目。

本项目是川渝东北（开江县）稻渔综合种养产业集群带建设项

目，属于农林水利-稻渔综合种养，是为社会大众或社会中某些人口

群体的利益而实施的民生保障类项目，具有一定的公益性按照财政

部定义，本项目属于公益性项目领域。

四、项目建设运行、债券资金管理风险及应对

建设项目实施机构在《川渝东北（开江县）稻渔综合种养产业

集群带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实施方案》中对项目存

在的设计、技术、市场、财务等风险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提出了相

应的对策；对债券资金的管理，债券本息偿还风险提出了相应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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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实施机构对项目建设、运行、债券资金管理做

了应有准备工作。

五、专项评估报告

四川容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容泰会

计师事务所”）针对本次专项债券项目出具《川渝东北（开江县）

稻渔综合种养产业集群带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财

务评估报告》，四川容泰会计师事务所认为：本项目主要包括项目

运营期渔业养殖收入、稻谷销售收入，可用于还本付息资金为

69146.75万元，应偿还债券本息共计55637.20万元（不含建设期利

息），项目收益覆盖债券本息倍数为1.24倍。项目收益能覆盖债券

本金及利息并具备一定的盈利能力。预计本项目产生的现金净流入

能够合理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及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

衡。

本所律师认为：经专业机构测算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

所对应的专项收入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及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

融资平衡。

六、中介服务机构

1、会计师事务所

四川容泰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专项评估机构为本期债券发行的审

计机构并出具《专项评估报告》。

四川容泰会计师事务所现持有成都市金牛区行政审批局于2020

年1月2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510106MA6C7KCU35的《营业

执照》、四川省财政厅于2020年2月25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

证书》（会计师事务所编号：5101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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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四川容泰会计师事务所系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

的审计机构，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专项评估报告的资质，在专

项评估报告上签字的两名执业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2、律师事务所

四川尺度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本所系经四川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

四川省司法厅于2014年2月14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510000662781248U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本所律师认为：四川尺度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

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

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

格。

七、结论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1、相关机构均系经批准成立、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备实施

项目的主体资格。

2、本期债券投资项目已经政府相关部门审批。

经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具有稳定

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对应的专项收入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及利

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四川容泰会计师事务所是具备会计

师事务所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川渝东北（开江县）稻渔综合

种养产业集群带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财务评估报

告》符合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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